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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都通宇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2019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9 年

度完成收购成都通宇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宇航空”)，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相关规定，现将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说明如下。 

一、本次股权收购的基本情况 

2019年 3月 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成都通宇航

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18,870.00 万元收购成都通

宇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51%的股权，并于同日与交易对方（陈征宇、俞向明、张智勇、

张翕）签订了《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陈征宇、俞向明、张智勇、张翕关

于成都通宇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以下简称《收购协议》）、《深圳光

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陈征宇、俞向明、张智勇、张翕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

下简称“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等相关文件。 

2019年 4 月 11日，通宇航空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工商变更完

成后，公司持有成都通宇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51%股权。通宇航空成为本公司控股子

公司。 

二、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收购协议》，陈征宇、俞向明、张智勇、张翕承诺

通宇航空在盈利补偿期间（2019年度、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实现的实现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分别为 3,000万元、4,000万元、5,000 万元。 

在盈利补偿期间内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由本公司聘请合格审计机构对通宇航空的

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意见。根据合格审计机构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如果盈利预

测补偿期任一会计年度通宇航空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小于同期累计承诺净利润数，

则交易对方应在本公司披露该年度的年度报告之日起五日内，向本公司履行完毕现金补

偿义务。 

业绩未达标的现金补偿的计算公式为：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

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标

的股权交易作价−累计已补偿金额 



在盈利补偿期间届满时，由本公司聘请合格审计机构对标的股权（通宇航空 51%的

股权）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若出现标的股权期末减值额大于交易对方支

付的业绩补偿金额之和的情况，则交易对方应在本公司披露该年度的年度报告之日起五

日内，向本公司履行完毕现金补偿义务。 

资产减值补偿的计算公式为：需另行补偿金额=标的股权期末减值额−累计业绩补偿

金额 

三、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通宇航空 2019 年度实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2019 年度净利润为 3,102.28 万元，

超出业绩承诺 102.28 万元，实际实现业绩承诺的 103.41%。 

通宇航空已完成 2019年度的业绩承诺，相关承诺方无需向公司进行补偿。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九日 


